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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立法會議員酬津安排  
 

 
酬金  
 
  立法會議員每月透過自動轉帳獲發下表所列的酬金，酬

金金額於每年10月按下文第13段所述予以調整：  
 

 每月 (由2024年10月1日起 ) 
立法會主席  217,580元 (相等於108,790元x2) 
立法會代理主席兼內務委

員會主席  
163,190元  
(相等於108,790元x1.5) 

並非兼任行政會議成員的

議員  
108,790元  

兼任行政會議成員的議員  72,530元 (約相等於108,790元的
三分之二 ) 

 
 
醫療津貼  
 
2. 議員每年可享有 37,890元醫療津貼，用以發還其醫療
開支，包括實際的醫療及牙科開支，以及個人醫療及牙科保險

的費用。任何未用餘額可轉撥至今屆立法會任期屆滿前使用。  
 
3. 就議員上任前已支付的保費或議員上任前已生效的保

單而言，議員可由上任後第一個發還開支年度的醫療津貼中，

按時間比例申請發還涵蓋議員任期內任何期間的保費。  
 
4. 由於此項津貼只為在任議員提供，因此關乎立法會任

期後的醫療保費，均須由有關議員自行支付。但若該議員獲選

連任，則未獲發還的款項可於隨後一屆立法會任期內申請發還。 
 
5. 議員須在支付醫療開支後3個月內，以載於附件 I的表
格M申領醫療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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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有有關醫療津貼的申領表格及證明文件均由秘書處

保存作審計用途，不會公開讓公眾查閱。然而，市民大眾可在

秘書處的圖書館找到每月向所有議員發還的款項總額。就申領

醫療津貼而言，由醫生或牙醫發出的收據均為可接受的證明文

件。證明文件上只須顯示收費性質的一般說明，例如診金或醫

藥費。如證明文件載有可辨別個人身份的資料及數據 (例如香
港身份證號碼、信用卡號碼或住址 )，以及私人資料 (例如診斷 )，
議員可在提交證明文件前將該等資料及數據塗黑。  

 
7. 議員可把所有醫療開支單據 (即使所用金額已超出償
還款額上限 )交予會計組核實及存檔。雖然不獲發還的醫療開
支不能用作扣減稅項，但有關資料可讓政府當局更準確地評估

應向議員提供的適當醫療津貼水平。  
 

8. 為方便收集有關資料而不致影響處理發還醫療開支的

正常程序，請議員以載於附件 II 的表格 M2，申報超出的醫療
開支金額，並把表格與發票及收據等證明文件一併交予會計

組。有關議員應在該等發票及收據上核簽，並註明“不申請發還
費用 ”。議員提供的所有表格及證明文件將由會計組保管。  
 
 
任滿酬金  
 
9. 議員可於完成任期時獲得任滿酬金，金額相等於他/她

在立法會任期內所得酬金總額的15%。  
 
10. 除下文第11段另有訂明外，如立法會主席根據《基本
法》第七十九條 (註 1 )，宣告某立法會議員喪失立法會議員的資

格，該議員便不合資格領取任滿酬金。  
 

 
(註 1 )  《基本法》第七十九條訂明，立法會議員如有下列情況之一，由立法會主席

宣告其喪失立法會議員的資格    
“(一 )  因嚴重疾病或其他情況無力履行職務；  

(二 )  未得到立法會主席的同意，連續三個月不出席會議而無合理解釋者；  
(三 )  喪失或放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的身份；  
(四 )  接受政府的委任而出任公務人員；  
(五 )  破產或經法庭裁定償還債務而不履行；  
(六 )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區內或區外被判犯有刑事罪行，判處監禁一個月以

上，並經立法會出席會議的議員三分之二通過解除其職務；  
(七 )  行為不檢或違反誓言而經立法會出席會議的議員三分之二通過譴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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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儘管上文第9及第10段所述的規定，在下列情況下，沒
有完成整屆立法會任期的議員也可獲發任滿酬金：  
 

(a) 當議員身故，亦應支付任滿酬金 (予該議員的遺產管理
人 )；  

 
(b) 當議員因嚴重疾病或其他情況而無力履行職務 (《基本

法》第七十九 (一 )條 )；  
 
(c) 當議員接受政府的委任而出任公務人員 (《基本法》   

第七十九 (四 )條 )；  
 
(d) 立法會根據《基本法》第五十條的規定解散 (註 2)，以致

議員的任期終止；以及   
 

(e) 如立法會主席信納，某議員因嚴重疾病或其他合乎情
理的原因而辭職，則立法會主席應有酌情權安排向該

議員發放任滿酬金。立法會主席在決定運用這項酌情

權時，可決定是否應諮詢由立法會議員組成的組織。  
 
12. 在上文第11段的情況下發放的任滿酬金金額，應以有
關議員的服務時間按比例計算。  
 
 
根據通脹作出調整  
 
13. 議員的酬金及醫療津貼會根據丙類消費物價指數的變

動幅度於每年10月作出調整。  
 

 
(註 2 )  根據《基本法》第五十條的規定，行政長官如拒絕簽署立法會再次通過的法

案或立法會拒絕通過政府提出的財政預算案或其他重要法案，經協商仍不能

取得一致意見，行政長官可解散立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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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獲發還的工作開支的稅務安排  
 
扣稅  
 
14. 議員獲提供償還款額，以支付因履行立法會職務而引

致的開支，有關詳情載於《立法會議員申請發還工作開支的指

引》(“《發還工作開支指引》”)內。若不獲發還的工作開支 (例
如超逾有關申領限額的開支，以及已過了正常申請償還期限但

議員並未申領的開支 )的性質屬《發還工作開支指引》所訂明
的範圍，可獲接納作扣稅用途，但有關開支必須經證明屬實，

而且從未或不會獲立法會秘書處或其他機構發還。  
 
15. 可作扣稅用途的不獲發還開支總額，不應超出立法會

議員以其議員身份取得的酬金金額。  
 
16. 稅務局通常會於每年 5月初就上一年度的評稅基期發
出個別人士報稅表 (B.I.R.表格第60號 )。 (舉例而言，稅務局會
於 2025年 5月初就 2024年 4月 1日至 2025年 3月 31日的評稅基期
發出2024/25課稅年度的報稅表 )。議員應把欲申請扣稅的開支
總額填報於其報稅表的 “支出及開支 ”部分。  
 
未經立法會秘書處核實的可扣稅開支  
 
17. 議員遞交報稅表時，無須把有關文件證據或收據提交

稅務局，但議員必須保存該等收據及/或文件證據，保存期由

收據及/或文件證據所涉及交易的日期起計，共達7年。稍後若
稅務局選取其申請進行審核和覆核時，便會要求議員提交有關

的收據正本或文件證據。  
 
經立法會秘書處核實的可扣稅開支  
 
18. 此外，若有關議員已呈交不獲發還的工作開支予秘書

處核實，稅務局願意接納由立法會秘書處就議員從未獲償還的

工作開支發出的證明書，作為扣稅申請的證據。  
 
19. 關於上文第18段，議員向秘書處提交載於附件 III的表
格A2時，應連同相關收據及文件證據一併遞交。待核實有關開
支後，秘書處會就經證明屬實但不獲發還的開支金額向議員發

出證明書。所提交的文件將由秘書處保存。議員在申請扣稅時

應向稅務局提交的證明書範本載於附件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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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扣稅的時限  
 
20. 根據《稅務條例》 (第112章 )第70A條，納稅人如認為
由於所呈交的報稅表或陳述書有錯誤或遺漏以致某課稅年度

徵收的稅額過多，則可在該課稅年度結束後6年內向稅務局提
出申請，並提交證據以證明有關申請屬實。議員應使用載於

附件V的表格，向稅務局申請評稅修訂。  
 
 
摘要  
 
21. 《立法會議員薪津及稅務安排摘要》載於附件VI，以
便議員參考。  
 
 

* * * * * * 
 
 
立法會秘書處  
202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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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M 

立法會議員醫療津貼申領表  
 

 
致：立法會秘書處  
 秘書長  
 (經辦組別：會計組 ) 
 
 
 
本人     為立法會議員，茲證明下列開支為本人於 20 年  
    月內支付的個人醫療開支。 (註 1 )  
 
  港元   

 醫療 (包括牙科 )開支    
 

醫療 (包括牙科 )保險的保費  
  

 
證明文件及經核簽的開支合共  

 
 

     
上述開支附有發票、收據或其他文件證據 (註 2 )。本人之前從未申領此項

申請涵蓋的所有開支，並已採取適當措施避免重複申領開支  
 
 
 
 
 
 
 
 
 議員簽署  

 
 日  期  

 
 

     
 

 
(註 1 )  就議員上任前已支付的保費或議員上任前已生效的保單而言，議員可由上任

後第一個發還開支年度的醫療津貼中，按時間比例申請發還涵蓋議員任期內
任何期間的保費。關乎本屆立法會任期後的醫療保費，須由有關議員自行支
付。但若該議員獲選連任，則未獲發還的款項可於隨後一屆立法會任期內申
請發還。  

(註 2 )  證明文件上只須顯示收費性質的一般說明，例如診金或醫藥費。如證明文件
載有可辨別個人身份的資料及數據 (例如香港身份證號碼、信用卡號碼或住
址 )，以及私人資料 (例如診斷 )，議員可在提交證明文件予秘書處前將該等資
料及數據塗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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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I 
 

表格M2 
立法會議員不獲發還的  

醫療津貼 (註 1 )  
 

     
 
致：  立法會秘書處  
  秘書長  
 (經辦組別：會計組 ) 
 
 
 
本人                   為立法會議員，茲證明下列個人醫療開支
不獲立法會秘書處或任何其他一方發還，而本人已於 20   年    月支
付有關費用。 (註 2 )  
 
 
  港元   

 醫療 (包括牙科 )開支    
  

醫療 (包括牙科 )保險保障的保費  
  

  
證明文件及經核簽不獲發還的開支合共  

 
 

     
本人已提供發票、收據或其他證明文件 (註 3 )，以證實上述開支。本人之

前從未向秘書處提交此項申請涵蓋的所有開支，並已採取適當措施避

免重複提交。  
  
 

 議員簽署  
 

 日期  
 

 

     
 

 
(註 1 )  不獲發還的醫療開支或醫療保險保費不會獲接納作扣稅用途。本表格的資料

只作分析之用。  
 
(註 2 )  保險費涵蓋的保險期必須在議員的立法會任期內。  
 
(註 3 )  證明文件上只須顯示收費性質的一般說明，例如診金及藥費。議員向秘書處

遞交證明文件前，可把可辨別個人身份的資料及數據 (例如香港身份證號碼、
信用卡號碼或住址 )以及個人資料 (例如診斷 )塗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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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II 
 

表格A2 
 

立法會議員不獲發還的  
辦事處營運開支／酬酢及交通開支  

 
第 I部分    證明  

致：  立法會秘書處  
秘書長  
(經辦組別：會計組 )  

 
本人   為立法會議員，茲證明下列不獲發還的開支為本人為履行立法會職務
而須支付者，而本人已於 20  年   月支付有關費用。  
 
部分  港元    
 

I I .  職員開支              

I I I .  設備及傢具              

IV.  辦公地方開支             

V.  其他一般工作開支            

辦事處營運開支            (A)   

VI .  酬酢及交通開支 (註 2)            (B)  

證明文件及經核簽的開支合共         (A)+(B)  
 
 
 

本人謹確認，上述開支在各方面均符合《發還工作開支指引》的規定，並在任何情況下不

會與已獲立法會秘書處或其他方面發還的開支重疊。本人之前從未向秘書處提交此項申請

涵蓋的所有開支，並已採取適當措施避免重複提交；本人就此項申請涵蓋的所有開支已支

付供應商／服務提供者，或已付還有關代付者。  
 
 
 
 
 
 
 
 
 
 
 
 
 
 
 
 
 
 
 

    
  議員簽署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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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I部分  職員開支 
  支付金額 

總額 
只供秘書處 
職員填寫 

 

職員姓名 薪金 
醫療 
福利 

約滿酬金

／雙糧(非
由預留金

額中支付) 

其他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小計 

 

      

 強制性公積金供款 

 

  

 僱員賠償／醫療保險費 

 

  

 其他職員開支(請註明) 

 

  

 招聘職員開支 

   

 

  

 

    總額 

 元 

(註 1) 

 
(註１) 必須夾附證明文件(發票及收據或其他付款證明)。議員向秘書處提交證明文件前，應將不擬公開讓公

眾查閱的可辨別個人身份的資料及數據(例如香港身份證號碼、電話號碼或住址)遮蓋；在提交有關文
件前，亦可塗黑並非用以核實開支性質或追尋開支來源所必需的資料(例如年齡、出生日期、醫療診斷、
銀行帳戶號碼、信用卡號碼及信貸限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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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II部分  設備及傢具 

項目說明 數量 
單價 

(3,000元或
以上) 

總額 
地點 

(辦事處) 
只供秘書處 
職員填寫 

1.  
 

     

2.  
 

     

3.  
 

     

4.  
 

     

5.  
 

     

6.  
 

     

7.  
 

     

8.  
 

     

9.  
 

     

10.  
 

     

 總額 

 元 

(註 1)  

 
第 IV部分  辦公地方開支 

 
辦事處 1 辦事處 2 辦事處 3 辦事處 4 

只供秘書處 
職員填寫 

辦事處地址 

 

     

租金(每月) 

 

     

管理費(每月) 

 

     

差餉／地租 

(每季／每月
*
) 

     

公用事業服務收費 

(即水費、電費及煤氣) 

     

其他(請註明) 

 

     

 

 

     

 

 

     

小計 

(註 1) 
 

元 

 

元 

 

元 

 

元 

總計 

元 

*請刪去不適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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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V部分  其他一般工作開支 
 

項目說明 金額 
只供秘書處 
職員填寫 

1 文具  
 

  

2 期刊、報章及刊物  
 

  

3 印刷  
 

  

4 網站開支  
 

  

5 顧問服務  
 

  

6 通訊費用 (包括寄出大量相同郵件的郵
費、互聯網、電話費及傳真費用 )  
 

  

7 宣傳用品 (請參閱《發還工作開支指引》
附錄 I的可申請發還費用項目 )  
 

  

8 活 動 (請 參 閱 《 發 還 工 作 開 支 指 引 》
附 錄 I的可申請發還費用項目 )  
 

  

9 維修及保養  
 

  

10 辦事處保險費  
 

  

11 小型工具及設備  
 

  

12 電腦軟件及固定裝置  
 

  

13 其他 (請註明 )  
  

    

    

    

    

    

    

    

 總額 
元 

(註 1) 

 
第 VI部分    酬酢及交通開支  
已繳付的酬酢、聯絡或交通開支  
(無須憑單據證明 )    (註 2)  

 
元  
只供秘書處職員填寫 

 

(註2) 不可扣稅 



附件 IV 
 

 

(範本 ) 
 
 
 
 
(地址 ) 
ABC議員  
 
 
 
 
A議員：  
 

 

經證明屬實但並未根據工作開支償還制度獲得發還的  

立法會議員工作開支證明書  

 

   
  茲證明，根據閣下提供的文件證據和核實簽署，下述工作開

支雖未獲立法會秘書處發還，但其性質屬《立法會議員申請發還工作

開支的指引》所訂明的可獲發還開支：  
 

支付月份  辦事處營運開支  課稅年度  

202M年 7月  xxx.xx元   
202M/202N 202M年 8月  y,yyy.yy元  

202M年 9月  zz,zzz.zz元  
 
 

 
 
 
 
 

立法會秘書處秘書長  
 
 
 
 

 
(盧淑怡代行 ) 

 
 
 
(日期 ) 



附件V 

  

致：稅務局局長 [香港告士打道郵政局郵政信箱 28777號   傳真號碼： 2519 3796] 
 
檔案號碼：                       日期：                           

課稅年度：                       通訊地址：                        

日間聯絡電話：                                                   
 
 

薪俸稅  
立法會議員酬金的可扣稅開支申請  

 
 本人現就未獲發還的工作開支，但其性質屬工作開支償還制度所訂明的可獲發還

開支，申請薪俸稅評稅修訂以扣除該等屬於完全、純粹及必須為履行立法會議員職務

而產生的開支。有關的開支金額如下：  
 

課稅年度  金額 (港幣 ) 

  

  

  

  

  

  

 
  附上立法會秘書處發出的證明書，證明上述開支雖未獲秘書處發還，但屬工作開

支償還制度下可獲發還的開支。  
 

  本人聲明上述未獲發還的工作開支從未亦不會根據工作開支償還制度或從其他

方面獲得償還／扣回。  
 

 
申請人姓名：               簽署：                
  
  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加上剔號  
 
 
你提供的資料將用於稅務用途，稅務局亦可能將部分資料交給法例授權接收的其他人士。除《個人資料  (私
隱) 條例》另訂的豁免外，你有權要求查閱或改正個人資料，有關申請須以書面向評稅主任提出。  



(10/24)    

附件VI 
 

立法會議員薪津及稅務安排摘要 (註 )  
 

薪津安排 / 

不獲發還的工作開支  

金額  
(由 2024年   

10月 1日起 ) 次數及程序  
須課稅 / 

可扣稅  
(1) 酬金  每月    
 立法會主席   
 

217,580元  在每月月底前

以自動轉帳方

式支付  

須課稅  

 立法會代理主席兼內務

委員會主席  
163,190元   

   
並非兼任行政會議成員的

議員  
108,790元    

    
 兼任行政會議成員的議員  72,530元    
    
(2) 醫療津貼  每年    
 每位議員  37,890元  

(一年內的任
何未用餘額可

轉撥至該屆立

法會任期屆滿

前使用 ) 

個別議員提交

表格M並經會
計組核實後，

津貼會直接存

入該議員的銀

行帳戶  

須課稅  

    
(3) 任滿酬金  每屆任期    
 每位議員  所得酬金的

15% 
在任期屆滿時

以自動轉帳方

式支付  

須課稅  

    
(4) 不獲發還的工作開支     
 每位議員  沒有限額  (a) 在遞交每

年的報稅表

(B.I.R.表格第
60號 )時申請
扣除有關開

支；及  
(b) 如有秘書
處發出的證明

書(見附件IV)，
請夾附  

可扣稅  
開支總額

不得高於

議員所得

酬金金額  

    
 

 
(註 )  議員根據《立法會議員申請發還工作開支的指引》所領取的工作開支償還款
額無須課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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